
 
 

2019年1月14日  
討論文件   

 
立法會福利事務委員會  

檢討體恤安置  
 
目的   
 
  本文件旨在向各委員匯報社會福利署（下稱社

署）檢討社會福利服務單位處理體恤安置個案的進展。 
 
 
背景  
 
2. 體恤安置是一項早於1970年代初設立的特別房

屋援助計劃，旨在為有真正及迫切房屋需要，但因特

殊境遇出現社會及醫療需要（如適用）而沒有其他可

行方法解決其居住問題的個人或家庭提供房屋援助。

體恤安置設立初期，社署負責評估、審批及向房屋署

推薦體恤安置個案。及後，多個非政府機構均認同體

恤安置是一項有效協助有需要人士或家庭的資源而向

社署提出要求處理體恤安置個案。鑑於非政府機構與

社署的社工擁有同樣的專業資格，社署於1979年開始

授權非政府機構服務單位處理及評估體恤安置個案。

由於公屋是一項寶貴的公共資源，為確保公平及審批

標準的一致性，每宗獲推薦的體恤安置個案均須由相

關的地區福利專員審閱才向房屋署作出推薦。房屋署

接獲有關推薦後，會對當事人進行詳細資格審查，然

後為合資格的當事人編配公屋單位。  
 

3. 就協助個人或家庭解決其居住或其他問題而言，

社工需按其對個案的掌握，以綜合服務模式作全面考

慮及專業判斷，探討各種可行的解決方法，並以輔導

手法介入，以提升個人或家庭的功能及其克服困難的

立法會CB(2)550/18-19(06)號文件



- 2 - 
 

能力。推薦合資格的個案予房屋署考慮體恤安置只是

多項解決當事人居住問題的方法之一。其他適切的服

務包括經濟援助、轉介合適的住宿服務／社會房屋服

務計劃等。  
 
4. 體恤安置為一項寶貴的公共資源，為進一步優

化有關體恤安置個案的處理，以確保其評估準則及審

視尺度的一致性，社署透過「綜合家庭服務中心委員

會」1（下稱委員會）轄下的「檢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

服務運作工作小組」2（下稱工作小組）檢討及優化體

恤安置的甄別準則、處理程序和評估機制，旨在協助

不同服務單位的社工更有效地處理體恤安置個案。該

項檢討於2016年11月開始推行，範圍包括： (i)制定計

劃以釐清體恤安置評估準則的指導方針；(ii)個案分析

並收集相關持份者對現時體恤安置及個案處理的意見；

及 (iii)提交改善措施的建議及實施計劃。  
 
 
檢討進展  
 
5. 社署除透過委員會及工作小組檢討體恤安置的

甄別準則、處理程序及評估機制外，亦透過下列途徑

收集相關持份者對處理體恤安置個案的意見。  
 
聚焦小組會議  
 
6. 社署於2017年3月及2018年1月舉行兩輪共十節

的聚焦小組會議。當中社署邀請認可處理體恤安置的

非政府機構及社署轄下的相關服務單位（包括綜合家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成員包括社署 11 區負責督導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助理福利專員、營辦

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／綜合服務中心的非政府機構服務統籌／督導主任

和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的代表。  
 
2  成員包括社署和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／綜合服務中心的管理

／督導人員、前線社工及香港社會服務聯會的代表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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庭服務中心、醫務社會服務部、康復服務單位、保護

家庭及兒童服務課、感化及社會服務令辦事處等）的

社工參加聚焦小組會議。在十節聚焦小組會議中，有

八節會議是按服務性質舉行並安排相關服務單位社工

／督導主任參與，而餘下兩節會議則邀請相關工會參

與。  
 
個案研究  
 
7. 社署於2017年3月至11月進行個案研究，收集共

143個體恤安置個案的資料，分析評估準則及審查尺度

／幅度及非政府機構在處理不獲推薦體恤安置個案或

在推薦體恤安置時遇到的困難。個案研究的分析發現

社工在處理不獲推薦體恤安置個案或在推薦體恤安置

個案時遇到的困難與聚焦小組會議收集到的意見相若，

包括社署和非政府機構就審查體恤安置個案的尺度、

酌情權的運用及為當事人訂定最佳福利方案等事宜抱

有不同的看法。  
 
不同平台進行諮詢  
 
8. 社署自檢討開始一直透過「處理房屋援助個案

事宜聯絡小組」3（下稱聯絡小組）、社署相關的服務

科及各地區福利專員負責的有關平台，就是次檢討及

草擬優化措施和方案進行諮詢。此外，社署因應有關

工會／機構／服務單位的要求，於2017年5月至2018年
11月期間亦安排多次會面，交流意見，並不時更新社

署網頁之最新消息，匯報有關檢討的進展，鼓勵持份

者透過電郵、傳真或郵寄信件發表意見。  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3 成員包括 (a)社署助理署長、地區福利專員、總社會工作主任及高級社會

工作主任、(b)房屋署助理署長、物業管理總經理及總房屋事務經理、(c)
非政府機構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服務統籌／督導主任和 (d)香港社會服

務聯會的代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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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議改善措施  
 
9. 社署透過上述途徑收集意見，並經工作小組和

委員會商討及確認有關的優化措施如下：  
 

(一 ) 拉近／協調評估的準則以及審查的深度／

幅度；  
 
(二 ) 檢視處理體恤安置個案工作的流程以及界

定不同人員的角色和職責，以釐清管理人員

和社署地區聯絡人 4的角色和問責性；  
 
(三 ) 檢視處理體恤安置個案之指引，以更新處理

體恤安置個案的程序及時限；及  
 
(四 ) 加強不同持份者／公眾明白體恤安置這項

特別房屋援助計劃的宗旨和性質。  
 
10. 除上述的優化措施外，在聚焦小組的討論及透

過諮詢收集的意見書中，亦有意見提及成立專責工作

隊處理體恤安置的個案（下稱專隊）。綜合收集所得

的意見，建議成立專隊的意見主要認為集中由數量較

少的社工處理體恤安置個案，可提升評估準則的一致

性。至於不贊成成立專隊的意見主要認為體恤安置為

社工在協助個案當事人解決其困境的其中一種解決辦

法及資源，住屋問題往往與家庭關係及其他福利需要

有密切的關係，難以切割獨立處理，而成立專隊的做

法與業界一直倡議以家庭為本的綜合服務原則相違背；

另外體恤安置個案眾多，涉及人力資源的轉移安排將

會相當複雜。基於社署內部同工對成立專隊的建議未

能達致共識，甚至有不少反對聲音，社署因此不打算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4  社署各地區福利專員可委派地區聯絡人，處理非政府機構營運的綜合家

庭服務中心轉介社署的體恤安置個案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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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內部成立專隊，惟會先推行上述第9段提及的改善措

施。然而，社署對非政府機構自行成立專隊則持開放

態度─非政府機構可考慮運用現有的資源成立專隊，

社署則會提供所需協助，包括為具爭議的個案提供意

見及與房屋署作適切的聯絡等。  
 
11. 另一方面，社署於2018年9月至11月透過電郵及

不同的平台諮詢相關持份者關於上述第 9及 10段提及

的優化措施及意見，共收到85份意見書，大部份均認

同上述的建議。  
 
 
總結與前瞻   
 
12. 社署會於2019年第一季起逐步討論及落實上述

第9段提及的優化措施，其中將於總部層面成立專責工

作小組，以拉近／協調評估體恤安置個案的準則以及

審查的尺度。社署會繼續聯同房屋署、非政府機構的

工作人員以及香港社會服務聯會，通過聯絡小組、委

員會、工作小組及將成立的專責工作小組，監察優化

措施的具體執行情況及成效，並適時修訂及完善指引，

讓前線社工更能掌握體恤安置的處理。  
 
 
 
社會福利署  
2019年1月  




